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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12672.SZ                                          债券简称：18 深建 01 

债券代码：112750.SZ                                          债券简称：18 深建 02 

债券代码：112962.SZ                                          债券简称：19 深建 01 

 

 

深圳市特区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债券“18 深建 01”、“18深建 02”和“19深建 01”

将被实施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暨债券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深圳市特区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18 年 5

月 31 日、2018 年 8 月 20 日和 2019 年 9 月 2 日发行了“深圳市特区建设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18

深建 01”、债券代码“112672.SZ”）、“深圳市特区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债券简称“18 深建 02”、债券

代码“112750.SZ”）和“深圳市特区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19 深建 01”、债券代码

“112962.SZ”），“18 深建 01”、“18 深建 02”和“19 深建 01”将于 2022 年 4 月

29 日开市停牌一天，并于 2022 年 5 月 5 日开市复牌。自复牌之日起，深圳证券

交易所将按照相关规定对公司债券交易实施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一、关于公司 2021年度经营业绩情况 

根据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亚会审字（2022）

第 01610028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公司 2021 年经审计合并口径的净利

润为-2,455.02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5,747.9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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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公司债券交易将被实施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安排与临时停复牌事项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投资

者适当性管理办法（2022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的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公

司债券“18 深建 01”、“18 深建 02”和“19 深建 01”实行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18 深建 01”、“18 深建 02”和“19 深建 01”将于 2022 年 4 月 29 日开市停牌

一天，并于 2022 年 5 月 5 日开市复牌。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2022 年修订）》（深

证上〔2022〕393 号）第十一条第一点规定，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财

务报告显示为亏损或经更正的财务报告显示为亏损的，仅专业投资者中的机构投

资者可以买入该债券。公司经审计的 2021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负，因此，公司发行的“18 深建 01”、“18 深建 02”和“19 深建 01”将按照《深

圳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2022 年修订）》调整投资者范围。

公司债券被调整投资者范围后，仅专业投资者中的机构投资者可以买入该债券，

原持有债券的非合格机构投资者可以选择持有至到期或者卖出债券。 

 

三、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债券“18 深建 01”、“18 深建 02”和“19 深建 01”将于 2022 年 4 月

29 日开市停牌一天，并于 2022 年 5 月 5 日开市复牌。自复牌之日起，深圳证券

交易所将根据相关规定对公司债券实施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本页无正文，为《深圳市特区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债券“18

深建 01”、“18 深建 02”和“19 深建 01”将被实施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暨债券停

牌的公告》之签章页） 

 

 

 

深圳市特区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